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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投资人风险承受能力调查及评定方法说明

尊敬的基金投资人：

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证券”）作为

基金销售机构，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期货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适用性指导意见》

（证监基金字[2007]278 号）规定，为您开展风险承受能力

评价，以协助您充分了解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并据此为您提

供风险匹配的金融产品或服务。现将国新证券针对基金投资

人风险承受能力的调查评定方法说明如下：

一、调查形式

国新证券以请基金投资人填写《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

估问卷》（以下简称“《问卷》”）的方式开展调查。《问

卷》根据基金投资人类别分为个人投资人版和机构投资人版

两类。填写以线上电子化方式为主，辅以线下纸质方式。

二、调查内容

《问卷》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基金投资人投资知识、投资

经验、财务状况、投资目标、风险偏好及其他必要信息。

三、调查环节

1、开立资金账户、首次购买公募基金或金融产品前；

2、《问卷》评价结果有效期两年，过期后再购买公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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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或金融产品前。

四、风险等级评定

《问卷》每道题目设有不同分值，根据《问卷》填写后

的总得分区间评定基金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并具体划分

为五类：C1 保守型（含风险承受能力最低类别）、C2 谨慎

型、C3 稳健型、C4 积极型、C5 激进型。

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划分标准对照表

客户类别 特征
个人分

值区间

C1 保守型

（含风险承受能

力最低类别）

投资者对于投资产品的任何下跌都不愿意接受，

甚至不能承受极小的资产波动，属于风险厌恶型

投资者。

[10,19]

C2

谨慎型

投资者不愿意接受暂时的投资损失，关注本金的

安全，往往是稍微有些风险厌恶型的投资者。
[20,36]

C3

稳健型

此类投资者愿意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主要强调

投资风险和资产增值之间的平衡，此类投资者可

以承受一定程度的资产波动风险和本金亏损风

险。

[37,53]

C4

积极型

此类投资者为了获得高回报的投资收益，能够承

受投资产品价格的显著波动，此类投资者可以承

受相当大的资产波动风险和本金亏损风险。

[54,82]

C5

激进型

此类投资者能够承受投资产品价格的剧烈波动，

也可以承担这种波动所带来的结果，此类投资者

能够承担相当大的投资风险和更大的本金亏损风

险。

[83,100]

五、适当性匹配

国新证券面向普通基金投资人销售基金或提供服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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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风险等级强匹配机制，如风险等级不匹配，无法购买对

应基金或金融产品。

1.C1 保守型（含最低风险承受能力类别）投资者匹配

R1 级的产品或服务。

2.C2 谨慎型投资者匹配 R2、R1 级的产品或服务。

3.C3 稳健型投资者匹配 R3、R2、R1 级的产品或服务。

4.C4 积极型投资者匹配 R4、R3、R2、R1 级的产品或服

务。

5.C5 激进型投资者匹配 R5、R4、R3、R2、R1 级的产品

或服务。

六、特别说明

（一）基金投资人应如实填写《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

估问卷》并提供相关信息及证明材料等，并对所填写内容及

提供的信息和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在

投资人投资知识、投资经验、财务状况、投资目标、风险偏

好等情况变化时须重新审视，建议投资人重新作答《投资者

风险承受能力评估问卷》，以确保投资决定与投资人实际可

承受的投资风险程度等一致。评价基金投资人投资基金及金

融产品或服务的决定由投资人独立、自主、真实作出，与国

新证券及相关从业人员无关。

（二）国新证券对基金投资人在《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

评估问卷》填写的所有内容和信息将严格保密。除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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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有权机关依法定程序查询以外，绝不将涉及基金投资

人的信息提供或泄露给任何第三方。

（三）国新证券向基金投资人履行风险承受能力评估等

适当性职责，用于帮助投资人了解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与拟

投资产品风险等级的匹配情况，绝不代表对基金及金融产品

的认购、申购、赎回、买入或卖出建议，也不代表国新证券

对基金、金融产品或服务的风险或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和保

证。评估意见不能取代基金投资人自己的投资判断，也不会

降低基金、金融产品或服务的固有风险，仅供基金投资人决

策参考。

（四）国新证券对使用《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问卷》

测评及评价结果引发的任何损失不承担责任。投资人应对与

基金、金融产品或服务相关的投资风险、履约责任以及费用

等作出全面了解和判断，并自行承担投资可能发生的风险和

造成的损失。


